
附件 2

关于《深圳市公园重要事项公开征求意见
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为健全我市公园重要事项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

规范、细化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程序，根据《深圳经济特区公

园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公

园管理工作实际，研究起草了《深圳市公园重要事项公开征

求意见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暂行办法》），

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暂行办法》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

重要举措

2019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城市是

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大理念。公园作为城

市的公共产品，是市民游憩健身、休闲娱乐的重要公共场所，

与市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

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有必要通过制定《暂行办法》，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需求，通过广泛听取民意、汇

聚民智，真正实现公园建设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

由人民共享，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生动践行“人民城市”的根本属性。

（二）是落实《深圳经济特区公园条例》促进公园共建



共治共享的实际需要

《深圳经济特区公园条例》第七条第一、二款规定：“市

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主体多元、方式多样的公众参与机制，

推动公园共建共治共享。公园规划建设和管理服务中的重要

事项应当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的结果应当向社会公

布，并作为有关决策的重要参考。具体办法由市城管和综合

执法部门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公园作为

重要的公共空间和民生福祉载体，其规划、建设、管理和服

务中的重要事项，直接关系到公众的游园体验和合法权益，

有必要通过制定《暂行办法》，保障公众对公园建设管理的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公园的重要事项能更

好地体现市民的意愿和需求，让公众更好地享受山海连城美

好生活，享受更好绿色生态福利。

（三）是促进深圳公园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年，我市深入践行公园城市理念，全力推进“山海连

城计划”，率先实现中部公园群“五园连通”，大力发展“公

园+”新模式，持续强化公园与周边空间的连通，公园城市

建设成效明显。通过制定《暂行办法》，构建规范化、常态

化的公众意见征询机制，将公开征求意见确立为公园重要事

项的强制性前置程序，能够将市民的多元化、高品质需求精

准导入公园规划建设、管理服务的决策闭环，充分吸收公众

智慧，接受公众监督，促进公园重要事项更具科学性、民主

性和前瞻性，以此推动我市高质量建设山海城园有机融合、

开放共享、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



二、《暂行办法》的主要内容

《暂行办法》共十一条，明确了公园重要事项范围，规

定了公园重要事项公开征求意见的原则以及途径、程序、期

限、内容、意见的应用与采纳情况公开等内容。

（一）明确适用范围

《暂行办法》适用于深圳公园重要事项的公开征求公众

意见程序，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以及依

法不予公开的重要事项除外。重要事项包括：编制、调整公

园详细规划等公园规划文件；制定公园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以及制定公园局部建设或改造且规划面积达 5公顷及以上的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制定、修改公园游园守则；制定活动功

能区设置、宠物活动区域设置以及在公园内连续开展超过 90

天的经营性活动的方案；其他依法应当公开征求意见的事项。

（二）规范程序与要求

《暂行办法》明确了重要事项公开征求意见的基本原则，

即依法决策、民主决策，规定了从“征求意见前研究论证、

发布公告、收集意见、处理反馈到结果公布”的一套完整公

园重要事项公开征求意见工作流程，对征求意见途径的选取

标准进行规定，明确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采纳、反馈等全

流程的具体要求，有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

权，切实促进公园共建共治共享。

（三）强化意见处理与实施约束

《暂行办法》对公开征求意见后的意见应用和反馈机制

进行了具体规定，要求重要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全面、客观地



听取和记录各方面的意见，充分采纳合理意见，以完善重要

事项决策草案，对不予采纳的意见，应当说明理由，并通过

原征求意见途径向社会公众公开。除依法不予公开的公园重

要事项外，对于未经公开征求意见程序的重要事项，不得组

织实施。


